
 

中國文化大學理學院應用數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參與「科技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本校「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

題講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

識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合

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基礎科學概

論」課程的學習

結果。 

2.「地球系統科

學概論」課程的

學習結果。 

3.「學術研討會」

參與的情形及學

術期刊或學術研

討會論文發表。 

4.畢業專題論文

發表、張貼報告

比賽或學位論文

寫作。 

1.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基礎理論

課 程 的 學 習 結

果。 

2.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實習課程

的學習結果。 

1.修習「數位地

球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修習其他跨領

域學程規劃課程

的學習結果。 

3.修習「專業學

分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4.修習輔系或雙

學位。 

1.至少參加 1次

國際性研討會或

兩岸研討會或移

地學習，以拓展

學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

語文畢業門檻通

過要求。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具計算、演算

法、證明等基

本能力 

發掘、或分析

或了解問題

的能力 

使用數學，或

數學軟體或

統計軟體來

求解問題的

能力 

了解與建構

數學模式的

能力 

解釋結果或

數據的能力 

檢核

機制 

完成本系應

用數學、計算

機科學、或統

計科學其中

一個學群 

完成本系應

用數學、計算

機科學、或統

計科學其中

一個學群 

完成本系應

用數學、計算

機科學、或統

計科學其中

一個學群 

修習本系專

題課程，並完

成專題報告 

修習本系專

題課程，並完

成專題報告 

三、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理學院光電物理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修習「科技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本校「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

題講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

識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合

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基礎科學概

論」課程的學

習結果。 

2.「地球系統科

學概論」課程

的學習結果。 

3.「學術研討會」

參與的情形

及學術期刊

或學術研討

會論文發表。 

4. 畢業專題論

文發表、張貼

報告比賽或

學位論文寫

作。 

1.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基礎理

論課程的學習

結果。 

2.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實習課

程的學習結

果。 

1.修習「數位地

球學程」規劃

之課程的學習

結果。 

2.修習其他跨領

域學程規劃課

程的學習結

果。 

3.修習「專業學

分學程」規劃

之課程的學習

結果。 

4.修習輔系或雙

學位。 

1.至少參加 1次

國際性研討會或

兩岸研討會或移

地學習，以拓展

學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

語文畢業門檻通

過要求。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具備光電物理知

識與實驗能力 

具備實

驗儀器

操作、

數據分

析與推

理的能

力 

具備理

解物理

模型及

使用數

值方法

以解決

問題的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與

跨領域的基本知

識 

具備資料收集、

整理及書面、口

頭報告的能力 

檢核

機制 

物理專業必修課

程的學習結果。 

相關課

程的學

習結果

相關課

程的學

習結果

相關課程的學習

結果 

1.修畢「書報討

論」並取得該 2

學分。        

2.「專題討論」

（一）、（二）、

（三）系列課

程，至少取得 2 



 

學分。        

3.完成一篇專題

報告備查 

三、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理學院化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參與「科技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本校「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

題講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識

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合

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基礎科學概論」

課程的學習結果。

2.「地球系統科學

概論」課程的學習

結果。 

3.「學術研討會」

參與的情形及學術

期刊或學術研討會

論文發表。 

4.畢業專題論文發

表、張貼報告比賽

或學位論文寫作。

1.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基礎理論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實習課程

的學習結果。 

1.修習「數位地

球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修習其他跨領

域學程規劃課程

的學習結果。 

3.修習「專業學

分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4.修習輔系或雙

學位。 

1.至少參加 1 次

國際性研討會或

兩岸研討會或移

地學習，以拓展

學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

語文畢業門檻通

過要求。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化學基本專業知識

實驗技巧與儀器

操作能力 

團隊合作與溝通

能力 

口語表達與書面

報告撰寫能力 

檢核

機制 

學生應修習並檢測

通過本系普通化

學、分析化學、有

機化學、物理化

學、無機化學、以

及儀器分析等必修

課程，以建立學生

化學專業知能。 

學生應修習並檢

測通過本系普通

化學實驗、分析

化學實驗、有機

化學實驗、物理

化學實驗、以及

儀器分析實驗等

必修課程，以建

立學生實驗技巧

及儀器操作能

力。 

透過本系實驗課

程、學生專題研

究、和畢業專題

展，培養學生團

隊合作精神、溝

通能力、資訊收

集能力、及書面

報告撰寫能力。 

透過本系專題討

論課程、學生專

題研究、和畢業

專題論文發表，

培養學生口語表

達及書面報告撰

寫能力。 

 (六) 在學期間需參加二次系上或校外舉辦的各項化學相關學術專題講座活動。 

三、碩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學位審定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辦理。本系碩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需達托福 500 分。 
(二) 在學期間發表學術文章一篇且學位論文考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論文，依本校「博碩士班學

位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三)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識

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合

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學術研討會」

參與的情形及學術

期刊或學術研討會

論文發表。 

2.畢業論文通過。

1.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基礎理論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實習課程

的學習結果。 

鼓勵研究生修習

其他研究所至多

9學分課程。 

1.至少參加 1次
國際性研討會或
兩岸研討會或移
地學習，以拓展
學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
語文畢業門檻通
過要求。 

應

用

化

學

碩

士

班 

核心

能力 

化學專業進階知識 獨立研究與儀器

應用能力 

口語表達與溝通

能力 

資料蒐集與書面

報告撰寫能力 

檢核

機制 

1. 學生依學術或

職涯興趣，於化學

系碩士班之高等化

學課程和三個學群

中（生物有機學

群、材料計算學

群、環境分析學

群），修習並檢測通

過選讀課程（至少

達最低畢業學分

數），以提昇學生化

學專業知能。  

2. 學生於取得碩

士學位前，須發表

一篇論文（含研討

會論文）。 

學生在指導教授

指導下，在研究

室內進行化學專

業方面的研究，

以建立學生獨立

研究、實驗技

巧、及儀器應用

能力。 

1. 透過本系應

用化學書報討論

課程，培養學生

資訊蒐集及口語

表達能力。  

2. 透過學生參

與化學系專題講

座與研討會或之

辦理，培養學生

溝通能力。 

3. 透過學生在

研究室內，與同

儕共同學習，培

養學生團隊合作

及溝通能力。 

學生必須撰寫完

成一份碩士論

文，提交論文口

試委員會並舉行

口試，以確認學

生資料蒐集、學

術研究成果、書

面報告撰寫、及

口頭報告表達能

力。 

(四) 在學期間刊登於學術刊物之學術文章一篇（包含研討會發表之文章）並以獲得接受函為 

     準。該篇學術論文或期刊論文僅限一位研究生作者使用。 

(五) 在學期間皆須帶滿 2班實驗課程，並於 2年內參加本系舉辦之各項專題講座達 6場。 

四、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理學院地理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參與「科技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本校「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

題講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識

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

合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

力 

檢核

機制 

1.「基礎科學概論」

課程的學習結果。 

2.「地球系統科學概

論」課程的學習結

果。 

3.「學術研討會」參

與的情形及學術期

刊或學術研討會論

文發表。 

4.畢業專題論文發

表、張貼報告比賽或

學位論文寫作。 

1.各專業系所

相關必修基礎

理論課程的學

習結果。 

2.各專業系所

相關必修實習

課程的學習結

果。 

1.修習「數位地

球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修習其他跨領

域學程規劃課程

的學習結果。 

3.修習「專業學

分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4.修習輔系或雙

學位。 

1.至少參加1次

國際性研討會

或兩岸研討會

或移地學習，以

拓展學生國際

視野。 

2.依照學校訂

定語文畢業門

檻通過要求。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具備正確地

理專業觀念

與認知 

問題認知

及解決能

力 

暸解當代

科學技術

發展 

認同地理

環境持續

發展意識 

關懷社會

環境的適

切性及人

與地的和

諧共生 

開拓國際

視野與跨

領域專業

技能 

檢核

機制 

1.基礎概論

課程的學習

結果。 

2.應用技術

課程的學習

結果。 

3.畢業專題

論文發表或

張貼論文海

報比賽結

果。 

1.專業理

論課程的

學習結

果。 

2.專業應

用課程的

學習結

果。 

3.畢業專

題論文發

表或張貼

論文海報

比賽結

1.專業理

論課程的

學習結

果。 

2.專業應

用課程的

學習結

果。 

3.專業實

習課程的

學習結

果。 

4.應用技

1.修習環

境保育課

程的學習

結果。 

2.修習永

續發展課

程的學習

結果。 

1.修習人

地關係課

程的學習

結果。 

2.修習永

續發展課

程的學習

結果。 

1.學生於

畢業前須

參加至少

2次以上

國際或國

內學術研

討會，拓

展學生國

際視野及

國際交

流。 

2.修習跨

領域學分



 

果。 術課程的

學習結

果。 

課程的學

習結果。 

3.修習專

業學分課

程的學習

結果。 

(六) 發表一篇經系務會議認可之專題論文或論文海報。 
(七) 須於大一下學期開始選定一位課業輔導老師，共議選課及學習課程事宜；於大一下學期結

束前，繳交「地理學系同學課業學習輔導表」至系辨備查。 
(八) 修讀雙主修或輔系或教育學程或校、院、系開設之「跨領域學分學程」、「專業學分學程」。 
(九) 完成本系規定之服務學習護照，至少達 80 點。 

三、碩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學位審定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辦理。本系碩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需達托福 500 分。 
(二) 在學期間發表學術文章一篇且學位論文考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論文，依本校「博碩士班學

位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三)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

識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合

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學術研討會」

參與的情形及學

術期刊或學術研

討會論文發表。 

2.畢業論文通

過。 

1.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基礎理論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實習課程

的學習結果。 

鼓勵研究生修習

其他研究所至多

9學分課程。 

1.至少參加 1次
國際性研討會或
兩岸研討會或移
地學習，以拓展
學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
語文畢業門檻通
過要求。 

地

研

所

碩

士

班

地

理

組 

核心

能力 

瞭解當代

地理與環

境相關議

題 

熟識地理

思潮與發

展動向 

發展及應

用專業地

理技術 

具備獨立

研究分析

與專業問

題解決能

力 

撰寫及發

表專業學

術論文能

力 

具國際

觀、跨領域

交流能力 

檢核

機制 

1.專業理
論課程的
學習結
果。 
2.專業應
用課程的
學習結
果。 
 

1.基礎概
論課程的
學習結
果。 
2.應用技
術課程的
學習結
果。 

1.專業理
論課程的
學習結
果。 
2.專業應
用課程的
學習結
果。 

1.修習專
題討論課
程的學習
結果。 
2.修習書
報導讀課
程的學習
結果。 
3.撰寫專
題學術研
究論文的
學習結
果。 

1.撰寫專
題學術研
究論文的
學習結
果。 
2.發表專
題學術研
究論文的
學習結
果。 

1.學術研
討會參與
的情形及
學術期刋
或學術研
討會論文
發表情
形。 
2.修習跨
領域或專
業課程的
學習結
果。 

(四) 研究生須在一年級上學期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並經所長同意後，決定論文題目，並繳交



 

「指導教授同意書」。於一年級下學期結束前，提出「論文研撰計畫表」。 
(五) 研究生自「論文研撰計畫表」填寫繳交後，每月至少一次主動向指導教授報告論文研究的

進度，討論相關問題，並填寫「研究生論文撰寫進度表」，於每學期結束前送交指導教授

填寫評語及簽名後繳回所辦，由所長簽核。 
四、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理學院地質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修習「科技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本校「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

題講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學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

知識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

結合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

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基礎科學概

論」課程的學習

結果。 

2.「地球系統科

學概論」課程的

學習結果。 

3.「學術研討

會」參與的情形

及學術期刊或

學術研討會論

文發表。 

4.畢業專題論

文發表、張貼報

告比賽或學位

論文寫作。 

1.各專業系

所相關必修

基礎理論課

程的學習結

果。 

2.各專業系

所相關必修

實習課程的

學習結果。 

1.修習「數位地

球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修習其他跨

領域學程規劃

課程的學習結

果。 

3.修習「專業學

分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4.修習輔系或

雙學位。 

1.至少參加1次國際性

研討會或兩岸研討會

或移地學習，以拓展學

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語文

畢業門檻通過要求。 

學士班 

核心

能力 

地質學基礎知

識 

地質觀測實

習操作知能 

地質分析與技

術應用 

地質產

業知能 

人文社會關

懷知能 

檢核

機制 

完成專業必修

課程 

1.完成專業

必修課程 

2.參加相關

研討會 

1.完成專業必

修課程 

2.參加相關研

討會 

1.完成

專業必

修課程 

2.參加

相關研

討會 

修習「科技

倫理」、「中

華文化專

題」 

(六) 通過地質系畢業門檻四項目其中一項： 
1.為鼓勵肯定學生在本系學習工作成果，需於國內外相關領域研討會投稿發表文章乙 

          篇，發表形式可為張貼海報或口頭報告，可由兩位學生共同發表。 
        2.為拓展國際視野，參與國際（含兩岸）交換學生一年，交換學生資格須由學校認可之 
          海外姊妹校相關科系，並研修相關領域課程。 
        3.為測試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的知識，參加本系與相關單位共同舉辦之聯合野外考察 
          乙次並繳交野外報告乙篇，聯合野外活動需經系務會議同意。 



 

        4.為增廣學生在地球科學不同領域的視野，參加相關學門之研討會 4 次並繳交報告， 
         認可的研討會需經系務會議同意。 

三、碩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學位審定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辦理。本系碩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需達托福 500 分。 
(二) 在學期間發表學術文章一篇且學位論文考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論文，依本校「博碩士班學

位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三)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學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

知識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

合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

力 

具備國際化能

力 

檢核

機制 

1.「學術研討

會」參與的情形

及學術期刊或

學術研討會論

文發表。 

2.畢業論文通

過。 

1.各專業系所

相關必修基礎

理論課程的學

習結果。 

2.各專業系所

相關必修實習

課程的學習結

果。 

鼓勵研究生修

習其他研究所

至多 9學分課

程。 

1.至少參加1次

國際性研討會

或兩岸研討會

或移地學習，以

拓展學生國際

視野。 

2.依照學校訂

定語文畢業門

檻通過要求。 

地研所 
碩士班 
地質組 

核心

能力 

深化地質學基

礎知識 

多元地質觀測

實習操作知能 

強化地質分析

與技術應用 

應用地質產業

知能 

檢核

標準 完成專業必修

課程 

1.完成專業必

修課程 

2.參與相關研

討會 

1.完成專業必

修課程 

2.參與相關研

討會 

1.完成專業必

修課程 

2.參與相關研

討會 

(四) 通過畢業門檻二項目其中一項： 
1.為鼓勵肯定學生在地學研究所地質組學習工作成果，需於國內外相關領域研討會投 

          稿發表文章乙篇，發表形式可為張貼海報或口頭報告，發表需爲第一作者。 
        2.為拓展國際視野，參與國際（含兩岸）交換學生一年，交換學生資格須由學校認可之 
          海外姊妹校相關科系，並研修相關領域課程。 

四、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理學院大氣科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參與「科技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本校「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

題講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

識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合

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基礎科學概

論」課程的學習

結果。 

2.「地球系統科

學概論」課程的

學習結果。 

3.「學術研討會」

參與的情形及學

術期刊或學術研

討會論文發表。 

4.畢業專題論文

發表、張貼報告

比賽或學位論文

寫作。 

1.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基礎理論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實習課程

的學習結果。 

1.修習「數位地

球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修習其他跨領

域學程規劃課程

的學習結果。 

3.修習「專業學

分學程」規劃之

課程的學習結

果。 

4.修習輔系或雙

學位。 

1.至少參加 1 次

國際性研討會或

兩岸研討會或移

地學習，以拓展

學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

語文畢業門檻通

過要求。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具有數理基

礎能力 

具有專業知

識能力 

具有實驗觀

測能力 

具有電腦應

用能力 
具有獨立思

考能力 

檢核

機制 

學生應修習

並檢測通過

微積分、應用

數學、普通物

理學、普通化

學、流體力學

等必修課

程，建立數理

基礎能力。 

學生應修習

並檢測通過

地球系統科

學概論、大氣

科學概論、大

氣熱力學、大

氣動力學、天

氣學、雲物理

（學）、大氣

輻射（學），

建立專業知

識能力。 

學生應修習

並檢測通過

大氣測計

學、普通物理

實驗、普通化

學實驗，建立

實驗觀測能

力。 

學生應修習

並檢測通過

程式設計與

氣象繪圖等

課程，建立電

腦應用能力。 

 

透過畢業專

題製作（畢業

研討會）的團

隊合作、資訊

收集分析及

書面報告撰

寫，培養獨立

思考能力。 

三、碩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學位審定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辦理。本系碩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需達托福 500 分。 
(二) 在學期間發表學術文章一篇且學位論文考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論文，依本校「博碩士班學

位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三)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

識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合

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學術研討會」

參與的情形及學

術期刊或學術研

討會論文發表。 

2.畢業論文通

過。 

1.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基礎理論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實習課程

的學習結果。 

鼓勵研究生修習

其他研究所至多

9學分課程。 

1.至少參加 1次
國際性研討會或
兩岸研討會或移
地學習，以拓展
學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
語文畢業門檻通
過要求。 

地

研

所

碩

士

班 
大

氣

組 

核心

能力 

具有進階科學與專業知識 具有進階專業技能能力 

檢核

機制 

學生應修習並檢測通過高等天氣

學、高等大氣動力、研究方法與論文

寫作等課程，並參與每週至少一次的

專題演講與討論（持續 4學期），提

升科學與專業知識。 

學生依學術或職涯興趣於劇烈天

氣、氣候與氣候變遷學群中，修習並

檢測通過選讀課程，提升專業技能能

力。同時，在取得碩士學位前，需發

表至少一篇論文（含本所指定之研討

會論文）。 

四、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理學院生命科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參與「科技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本校「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

題講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

識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合

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基礎科學概

論」課程的學習結

果。 

2.「地球系統科學

概論」課程的學習

結果。 

3.「學術研討會」

參與的情形及學

術期刊或學術研

討會論文發表。 

4.畢業專題論文

發表、張貼報告比

賽或學位論文寫

作。 

1.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基礎理論

課程的學習結果。

2.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實習課程

的學習結果。 

1.修習「數位地球

學程」規劃之課程

的學習結果。 

2.修習其他跨領

域學程規劃課程

的學習結果。 

3. 修習「專業學

分學程」規劃之課

程的學習結果。 

4.修習輔系或雙

學位。 

1.至少參加 1次

國際性研討會或

兩岸研討會或移

地學習，以拓展學

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

語文畢業門檻通

過要求。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具備生命科學之專

業知識 

具備實驗技術與團隊合

作之能力 

具備資料整合及表達之能

力 

檢核

機制 

修畢專業必修以及

核心學群選擇性必

修課程基本應修學

分數。 

修畢技術與實驗課程基

本應修學分數。 

1.生物文獻導讀、專題討論

  與專題研究的學習結果。

2.畢業專題論文發表。 

3.畢業前須參加 2次以上學

  術研討會及 4場演講。 

三、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理學院地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博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學位審定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辦理。本系博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需達托福 500 分。 

(二) 通過資格考核，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理。 
(三) 在學期間發表學術文章一篇且學位論文考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論文，依本校「博碩士班 

        學位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四)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理

學

院 

核心

能力 

具備自然科學知

識的能力 

理論與實務結合

的能力 
多元整合的能力 具備國際化能力 

檢核

機制 

1.「學術研討會」

參與的情形及學

術期刊或學術研

討會論文發表。 

2.畢業論文通

過。 

1.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基礎理論

課程的學習結

果。 

2.各專業系所相

關必修實習課程

的學習結果。 

鼓勵研究生修習

其他研究所至多

9學分課程。 

1.至少參加 1次
國際性研討會或
兩岸研討會或移
地學習，以拓展
學生國際視野。 
2.依照學校訂定
語文畢業門檻通
過要求。 

博

士

班 

核心

能力 

具備地學專業技

術實力及競爭力 

兼備地學理論與

實務並重 

整合地學進階知

識提升研究能力 

發展地學科技與

全球地學研究接

軌 

檢核

機制 

1.各專業課程的

學習成果。 

2.參與相關專業

研究計畫案例與

人數。 

3.研究生協助研

提研究計畫或規

畫課程成果。 

4.至相關專業領

域機構工作成

果。 

1.「地理專題討

論」學習成果。 

2.「大氣專題討

論」學習成果。 

3.參與「學術研

討會」及學術研

討會論文、海報

及論文集發表。 

4.投稿學術期刊

或學術研討會論

文。 

1.「專題討論」

學習成果。 

2.「地學論文英

文發表實作」學

習成果。 

3.參與學術研討

會及學術研討會

論文、海報及論

文集發表。 

4.參與地學相關

專業研究計畫。 

1.參與國際性研

討會、兩岸學術

研討會，學術交

流互訪活動、及

移地研究等活

動。 

2.研提專案計

畫。 

3.研究生擔任相

關研究計畫助理

或助教。 

4.申請參加國外

會議補助。 

(五) 自「論文研撰計畫表」填寫繳交後，每月至少一次主動向指導教授報告論文研究的進度，  
 討論相關問題，並填寫研究生論文撰寫進度表，於每學期結束前送交指導教授填寫評語及   
 簽名後繳回所辦，由所長簽核。 

(六) 在學期間需在國內外地學相關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二次（含）以上，，並於初審申請時繳

交發表論文證明文件後，方能進行初審口試。 
(七)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修業期限內完成學位專題報告。本次報告於送請初審前提出，由所長為

召集人，所務委員、指導教授及相關系（所）教師出席。報告時須檢附發表於本所認可之

學術期刊的著作、及在國內外地學相關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二次（含）以上之證明。通過



 

後，始可進行論文初審。 
三、 本修業規定經所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